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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借故

取消原定公务安排，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
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重庆市有关部门证实，在此期间，重庆市
委、市政府没有任何公务活动安排需要副市
长到成都开展工作，没有任何公务活动需要
副市长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进行外贸、外
事接洽，也没有安排包括王立军在内的副市
长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开展外事活动。

起诉书显示，在美领馆内，王立军与美领馆
官员就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等事项进行了短暂
交谈后，即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
求美方提供庇护，并书写了政治避难申请。

经重庆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劝导，王立军
于2月7日23时35分自动离开美领馆，愿意
接受调查。

——揭露案情。
王立军离开美领馆后，向国家有关部门

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
问题，提供了所整理的相关证据材料，还写信

给李阳要其向复查尼尔·伍德死亡案件的有
关公安人员交出关键物证。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王立军整理的卷宗
材料能够证实，薄谷开来有故意杀害尼尔·伍
德的犯罪嫌疑。

公安部根据王立军反映的情况，依法对
尼尔·伍德死亡案进行复查。

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薄谷开来、张晓军作
出有罪判决。

——牵出他罪。
王立军案侦查过程中，有关方面陆续接

到对其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的反映和检举，侦
查机关高度重视，经依法调查取证，掌握了相
关证据。

起诉书显示，2010年以来，王立军身为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
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
用技术侦察手段，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王立军涉嫌受贿的

主要事实：2009年4月，王立军在担任重庆市公
安局局长期间，因其一直系亲属调到北京某部
门工作没有房子，收受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明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在北京购置
的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
续。事后，王立军当面向徐明表示感谢。同年7
月，王立军接受徐明的请托，指令重庆办案部门
将已羁押的潘某、王某、张某予以释放。

2008年9月、2009年11月，王立军在担
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期间，大连
世源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俊世先后两
次为其支付在重庆租住的别墅租金共计20万
元。2009年10月，王立军接受于俊世请托，指
令重庆办案部门将已羁押的杨某某予以释放。

——检举立功。
王立军在接受调查期间，揭发了他人重

大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
重要作用。

法庭上，辩护人为王立军作了罪轻辩护，
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辩护人提出，王立军自
动离开美领馆，其叛逃行为应认定为犯罪中

止，应减轻或免除处罚；王立军在徇私枉法中
有自首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而
应认定为“情节严重”，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

公诉人指出，叛逃罪属于行为犯，一经实
施，就属于既遂，被告人经过事先预谋，以洽谈
工作为由进入美领馆，滞留馆内并书写政治避
难申请，属于犯罪既遂。王立军犯叛逃罪后自
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实，
属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
条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
人王立军身为公安局局长，对故意杀人罪不履
行查处的职责，在徇私枉法犯罪中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犯罪应属情节特别严重。王立军后来
要求重庆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对薄谷开来涉嫌
杀人案重建档案、调查补证、保留物证；向国家
有关部门反映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的问题，
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积极协助复查，为公安
机关侦破该案起了重要作用，可以对徇私枉法
罪酌情从轻处罚。王立军揭发了他人重大违
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办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重大立功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在法律的天平上
——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

三
王立军案举世关注。从侦查、起诉到开

庭审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事
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案。

在侦查阶段，四川省成都市国家安全
局、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和四川省人民
检察院分别制订了周密的侦查讯（询）问方
案，调查了相关当事人和大量知情人，掌握
核实了大量证据，并依法告知王立军有权委
托律师。

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
侦查机关收集、形成的证据等全部案件材料
及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多次提出补充
侦查意见，并及时向犯罪嫌疑人送达了权利
义务告知书，依法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
王立军自行委托的律师依法查阅、摘抄、复制
了案卷材料。

案件提起公诉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人及时送达了起诉

书副本，依法对开庭时间、地点予以公告，并
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分别送达了开庭传票和
出庭通知，依法告知了相关诉讼权利，依法保
障了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和会见
被告人等权利。

庭审前，王立军的辩护律师15次会见了
被告人。王立军的辩护人北京隆安律师事务
所沈阳分所律师王蕴采当庭表示：“开庭前我
们多次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

参加旁听的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辜
明安表示，庭审中，控辩双方充分举证质证，
法庭认真听取了检方的公诉意见和辩方的辩
护意见，充分体现了控辩平等的司法理念，维
护了法律的尊严。

来自成都市成华区桃源社区的居民吴群
芳在庭审后说：“通过庭审，我们了解了王立
军案件的来龙去脉。相信法律的天平是公平
的，我们期待人民法院的公正判决。”


